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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徵求民間參與 
(促§42) 

 

可行 

1.簽報本府授權辦理 
2.會促參窗口財政局 
3.核准後30日內登錄
財政部促參資訊網
路(獎勵要點§4) 

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第43

條規定提出申請(促§43) 

不可行 

招商文件公開閱覽 
(促細§61) 

促參預評估檢核表 

高雄市政府授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流程圖 
圖一：政府規劃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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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摘要公開
於財政部促參
資訊網路(促細
§64) 

有申請人 
 

先期規劃 
(促§6之1) 

先期計劃書:公開
於主辦機關資訊
網路(促細§30) 

接下頁 

審核通過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 
:公開於主辦機關
資訊網路 
(促細§29) 

公開於財政部
促參資訊網路
(甄審辧法§25) 

無(或無合格)申請人 
 

可行性評估 
(促§6之1) 

可
行 簽報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 

辦公聽會:作成紀
錄公開於主辦機關
資訊網路 
(促§6之1、促細§31) 

甄審委員會遴選名
單，簽報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定 擬定招商文件 

(促細§62) 

組成甄審會 
(促§44、甄審辦
法§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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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議約 

簽約
不成 

議約不成 

不

續

辦 
續辦 

民間機構履約 

完
成
簽
約 

重新辦
理公開
徵求 

1.函報財政部認定
投資金額(獎勵要
點§6)，並副知本
府窗口財政局 

2.成立協調會 
(促§48-1) 

 

通過 

選出最優申請人 

(甄審辦法§19) 

 

甄審結果 

結案 

議
約
不
成 

 

 

 

 

 

 

 

  

 

 

 

 
 
 

 

 

 

 

                 
 

 

 

 

 

 

 

 

 

 

 

 

 

 

 

 

 

 

 

    註1: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條。 

    註2:促細§*-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條。 
      註3:甄審辦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條。 

      註4:獎勵要點§*-機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及獎勵金核發作業要點第*條。 

      註5:促§10:「主辦機關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興建、營運公共建設或依前條規定取得公共服務

者，應於實施前將建設及財務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並循

預算程序編列相關預算，據以辦理。」 

綜合評審結果及甄審
會議紀錄簽報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 

 

議約(促細§67) 

 

特許年限屆滿前
6個月報府知悉 

1.公開於財政部
促參資訊網路
及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甄審
法§25) 

2.甄審會議紀
錄公開於主
辦機關綱路
(甄審辧法§26) 

公開
於財
政部
促參
資訊
網路
(甄審
辧法§
25) 

簽訂契約 
(促細§67) 

 
是否 
續辦 

 

二週內 

 
甄審作業 

(甄審辦法§16~19) 
 

接上頁 

契約屆滿(促§54) 

 


